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云南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

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云南省

开办便利店“一件事”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州（市）市场监管局、住房城乡建设局：

现将《云南省开办便利店“一件事”工作方案》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5 年 3 月 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云南省开办便利店“一件事”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

效能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国发〔2024〕

3 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进一步优化政务

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实施方案>的通

知》（云政发〔2024〕15 号）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云南省“高效办成一件事”2025 年度第一批重点事

项清单>的通知》（云政办函〔2025〕7 号）有关要求，结合

我省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2025 年 3 月底前，完成工作方案的编制；实现各部门业

务系统的对接联调，完善开办便利店“一件事”系统；在全

省全面实现线上线下开办便利店“一件事”高效集成办理服

务。

二、职责分工

（一）省级层面

1.省市场监管局：统筹协调推进部门业务协同、优化业

务流程、完善全程网办功能、强化部门信息共享等基础工作，



负责对“食品经营许可证办理”和“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

的业务梳理，编制办事指南和工作指引等范本，明确开办便

利店“一件事”设定和实施依据、办理条件、申请材料、办

理流程、办理时限、办件结果等要素，供各地参考执行。完

善开办便利店“一件事”业务系统。

2.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对“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

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和“户外招牌

设施设置规范管理”的业务梳理及信息化改造，完善“一件

事”事项编制工作，优化业务流程和环节，配合完善开办便

利店“一件事”业务系统。

3.省药监局：负责对“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的业

务梳理及信息化改造，完善“一件事”事项编制工作，加强

系统对接和信息共享，优化业务流程和环节，配合完成接口

对接及联调。

（二）州（市）、县级层面

1.实现线上办事“一网通办”。依托省政务服务平台线

上受理、后台自动流转、有关部门并联办理，实现全程网办。

2.实现线下办事“只进一门”。县级政务服务管理部门

将开办便利店“一件事”纳入本级政务服务中心“高效办成

一件事”工作专窗，实现“一窗受理、限时办结”，积极推

行导办帮办、容缺办理、告知承诺等便民服务措施。



3.各州（市）相关部门做好业务指导和进度督促，推动

开办便利店“一件事”在本地落地见效。

三、技术保障

由省市场监管局负责完善开办便利店“一件事”业务系

统。

（一）明确系统及路径。食品经营许可证办理业务系统

为云南省食品安全信息系统（食安云南）、云南省市场监管

局食品安全许可全程电子化系统；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

业务系统为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系统。确定技术

实现方式，由省政务服务平台统一受理，依托政务数据直达

系统和各部门业务系统，以数据接口方式实现同步上传、查

询、获取信息等，开办便利店“一件事”业务系统进行数据

分发、结果汇聚，确保收件、受理、办理、结果反馈高效协

同。

（二）数据共享。依托市场监管部门业务系统，对企业

设立登记过程中采集的名称、成立时间、主体类型、经营场

所、经营范围、法定代表人等共性信息，及时共享至开办便

利店“一件事”业务系统，不再重复采集。将电子营业执照

作为开办便利店相关业务的合法有效身份证明和电子签名

手段，减少身份认证环节。

四、实施步骤



（一）优化业务流程（2025 年 2 月至 3 月）。开展集中

攻坚，完成开办便利店“一件事”方案出台、指南编制、材

料优化、表单整合、流程再造等工作，编制开办便利店“一

件事”工作指引。

（二）整合搭建系统（2025 年 2 月至 3 月）。通过省政

务服务平台“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设立开办便利店“一件

事”线上受理端口，升级改造业务受理功能模块，打通企业

信息系统、食品经营许可证办理业务系统、云南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行政审批系统等，实现申请一次填报、后台自动流转、

数据共享应用、结果自动生成等功能。开展业务培训会议，

加强工作指引解读，强化能力提升。

（三）全面推广监测（2025 年 3 月底前）。不断优化业

务系统和工作指引的科学性、实操性，及时研判分析堵点难

点问题，对各地推进开办便利店“一件事”进行全闭环监测，

确保取得实效。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狠抓落

实，全面推进改革任务落实。省市场监管局、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省药监局共同细化办事指南和工作指引，指导全省“一

个标准、同步实施、全面落地”，各州（市）不再另行印发

工作方案。



（二）强化部门协同。省市场监管局要切实履行工作牵

头职责，推进开办便利店“一件事”改革工作。各相关责任

部门分工协作，切实抓好本部门有关工作任务的落地落实。

（三）加强宣传推广。各相关部门要充分利用报纸、电

视、互联网、政务微信公众号等新闻媒介，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开办便利店“一件事”知晓度，积极营造改革氛围，服

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